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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5月23日（星期一）13: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5月22日-2016年5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23日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22日15:00至2016年5月23日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张家港市人民中路65号国泰时代广场24楼会议室。

（三）、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

（五）、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3人，代表股份266,185,624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48.92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5名，代表股份256,990,1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2342%。 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9,195,4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90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54名，代表公司股份80,819,12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544%。

（七）、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1、《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一）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1交易标的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2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3交易方式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4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5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6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7发行数量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8锁定期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9滚存利润的安排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0�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交易标的损益的归属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1�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2�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限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13�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4�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5�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6�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7�发行数量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8�锁定期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9�滚存利润的安排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20�募集资金用途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21�配套募集资金询价底价调价机制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22�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23�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决议的有效期限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以上各子议案获逐项表决通过。

3、《关于投资建设国泰东南亚纺织服装产业基地项目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关于投资建设国泰中非纺织服装产业基地项目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关于审议<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关于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关于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关于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报告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

公允性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国泰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2,252,524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3,933,100股。 同意93,9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6、《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6,185,6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7、《关于重新制订<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6,185,6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8、《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66,185,6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9、《关于拟与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谭秋斌、马晓天、黄宁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73,929,898股不计入

有效表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92,255,726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2,255,7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0,81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阚赢、邵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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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否决或变更。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16-056）。

2、召开时间：2016年5月23日（周一）下午14:00

3、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11号华鑫商务中心2号楼15楼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形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郑家耀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8,551,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861,315,045股）的9.12％。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表2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6,710,55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8.91％；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5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41,18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0.2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551,7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票及

弃权票。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450,0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票及弃权票。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2.�《关于公司拟发行债务融资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551,7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票及

弃权票。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450,0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票及弃权票。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3.�《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551,7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票及

弃权票。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450,0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票及弃权票。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551,7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票及

弃权票。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450,0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票及弃权票。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

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499� � � �证券简称：科林环保 公告编号：2016-026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5月7日《证券时报》及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5月23日（星期一）13：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5月22日（星期日）至2016年5月23日（星期一）。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23日9:30�至

11:30，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22日15:00�至2016年5月

23日15:00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高新路425号科林环保科技园科林环保

总部会议室

（四）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宋七棣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87,856,57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6.4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7,847,07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6.4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500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0.0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指派余春江律师、

何云霞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87,850,7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票为5,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该议案审议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1,0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反对5,

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3％； 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将母公司拥有的全部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划转至全资子公司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87,850,7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票为5,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该议案审议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1,0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反对5,

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3％； 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指派余春江律师、 何云霞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关于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意见书》全文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85� � � �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2016-028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2016年5月17日，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截至

2016年4月25日公司总股本689,442,85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现金分配股利0.25元（含

税），总计现金分配股利17,236,071.43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不转增，不送红股。

本权益分派方案从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无发生变化，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89,442,85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0.2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25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25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

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a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5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2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5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6年5月30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43

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 08*****446

无锡振杰投资有限公司

3 08*****448

无锡杰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6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16年5月27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

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高浪东路508号华发大厦B座24楼

咨询联系人：徐大鹏

咨询电话：051085627789

传真电话：051085625595

七、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审议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970� � �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16-018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6年4月14日召开

的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65,2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0.8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765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85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

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a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7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8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5月3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6月1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6年5月3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6年6月1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19

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

2 08*****036 TRIDUS INTERNATIONAL INC

3 08*****037 TAIGENE METAL COMPANY L.L.C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6年5月23日至登记日：2016年5月31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1、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甲1号楼27层 (100190)

2、咨询联系人：赵寅鹏、田文斌、周介良、刘建国

3、咨询电话：010—62656017

4、传真号码：010—62670793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4日

2016年 5 月 2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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